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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5 年国家留学基金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2015 年国家留学基金选拔工作已正式开始，广西于 2014 年

12月 15日起接受咨询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受理范围 

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通知要求，我厅负责受理广西国

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、国家建设高

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（“985”、“211”建设工程高校除外）及

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（“211工程”建设高校除外）。 

二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网上申报时间。 

1.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）项目。 

2015年 1月 5日—1月 15日。 

2.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。 

2015年 3月 20日—4月 5日。 

3.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。 

2015年 3月 20日—4月 5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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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方式及材料。 

2015 年国家留学基金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，请在国家公派留

学 管 理 信 息 平 台

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/csc/main/person/login/index.jsf）

在线申报，并根据平台要求准备纸质材料报至我厅。 

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具体申报问题请按照在线信息平台提供的联系方式直接咨

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，我厅受理材料联系人：甘煜慧，联

系电话：0771—5815402。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2014 年 12 月 16 日 

 


